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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小说书写中的 “以译代作" 

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郭 延 礼 

摘 要：2O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 

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 

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 

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 

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 出本土化的特点。 

“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 

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 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 

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 

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 

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以译代作；隐性翻译；女性小说；白话诗 

2O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六十人左右的女性小说作者群 

体①，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中国文化史上，女性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涌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女诗人、女词人，但在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中，唯独没有女性小说家出现。 

今天有文本为据的第一部女性小说，是满族女词人西林春(即顾太清，1799—1877)写的《红楼梦影》 

(1877)，时间已是 19世纪的后半期。因此，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性小说家群体，连同她们在创作 

实践中所出现的若干文学现象，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2O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家群体，其创造主体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②。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由两 

部分人组成：一是中国早期的女留学生；二是教会学校和近代女学堂毕业的女学生。她们都受过新 

式教育，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语和音体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她们的思想先进或超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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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史哲 ·2014年第3期 

理想和行为规范也不同于 19世纪和此前的闺秀作家①。由于第一代知识女性生活的时代正是 2O世 

纪初中国女权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她们所受的又是西方新式教育，再加上 

她们思想启蒙者的自我角色定位等因素，这个女性小说家群体对学习西方有着强烈的、自觉的冲动 

和需求；同样，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例外。 

2O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家，由于大多数都学过外语，其中有些人既从事创作，又从事翻译。这种 

两栖型的作家大约占女性小说家群体的四分之一，著名的有黄翠凝(1875一?)、黄静英、陈小翠(1902 
—

1968)、汤红绂、刘韵琴(1883—1945)、黄璧魂(1875—1923)、毛秀英、凤仙女史、朱畹九、查孟词、高 

剑华(1890一?)、郑申华(1898一?)、高君珊等。这些女性多数是教会学校的高材生或留学生(也有的 

在留学前曾就读于教会学校②)，这种学习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她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文学，并阅 

读过一定数量的西方文学原著，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她们此前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 

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她们的创作思维活动，于是出现了摹拟西方文学的 

现象。当然这种“摹拟”也有程度的不同，有的只是摹拟、学习西方文学中某些艺术技巧(如心理描 

写、环境描写、倒叙、第一人称等)，这是近代小说变革中一个总的艺术走向，于此暂可不论。还有一 

种，即在文化背景、作品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有明显的摹拟、借用和移植，但又不注明源语作者和作 

品的名字。对于这后一种文学现象，我们称之为“以译代作”，类似于西方翻译界所说的“隐性翻译” 

(covert translation)。据提出这一概念的西方翻译理论家朱莉安 ·霍斯(Juliane House)的解说 ，“隐 

性翻译是通过生成与源文本功能对等的目标文本来隐藏其属于翻译文本的身份”，也就是说，隐性翻 

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源语文本的“真实性”，但由于译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必须对源语文本作符 

合本土文化特点和适应本土读者欣赏习惯的“改造”和“文化置换”，因此看上去这种“目标文本”就不 

大像源语文本，而更多地接近译人语文本③。黄翠凝④的处女作《猴刺客》(《月月小说》“周年纪典增 

刊号”，1908年 10月⑤)在女性小说中较早地表现了这一文学现象。 

小说《猴刺客》讲述了因两男(马伟生、林国材)一女(冯宝琴)的三角恋爱而导致的一个恶性案 

件。其中一男子(已与宝琴订婚的马伟生)被杀，经侦探王敏卿侦破，杀手乃是其情敌、美术家林国材 

训练有素的一只猴子。这篇小说明显地受到侦探小说鼻祖、美国作家埃德加 ·爱伦 ·坡(Edgar A1一 

lan Poe，1809—1849)的《莫格街血案》的影响。这部侦探名篇中的凶手就是一只凶猛的大猩猩。值 

得注意的是，黄翠凝的这篇小说，发表在 1908年的《月月小说》上，据笔者考察，此时，爱伦 ·坡的《莫 

格街血案》尚未译人中国，于此可见黄翠凝是从阅读《莫格街血案》原著中受到的启示。 

如果说，黄翠凝的《猴刺客》还只是受到爱伦 ·坡《莫格街血案》(或译《莫格街谋杀案》)的影响， 

或者说有摹拟该小说的痕迹而并非“以译代作”的话，那么这时段的某些女性小说家，如黄静英、陈小 

翠、颍川女士和以高剑华为代表的《眉语》派作家的某些小说，就是典型的“以译代作”了。 

黄静英，苏州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毕业后任苏州宏志女学的外语教师，她是 2O世纪第二个 

① 20世纪之前的闺秀作家，如诗人左锡璇(1829—1891后)左锡嘉(1830一?)姊妹、包兰瑛(1872一?)，词人顾太清(1799— 

1877)、吴藻(1799—1862)、沈鹊应(?一1899)，戏剧家刘清韵(1841—1916)，诗人兼诗论家沈善宝(1808—1862)等，她们虽有家学渊 

源，文化素养很高，但均未受过新式教育，故泛称为闺秀作家。 

② 近代女性作家先在教会学校读书，然后出国留学者大有人在，著名的有吴弱男、张默君、陈撷芬、胡彬夏、黄璧魂、杨令茆、薛 

琪瑛、林宗素等。 

③ “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的译法系采用熊辉先生的翻译文本，特此说明，并向熊先生致谢。见熊辉：《以译代作：早期 

中国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342页。 

④ 黄翠凝(1875一?)，广东番禺人。她大约是教会女学的毕业生，外语很好。2O世纪初，她开始在《小说林》、《月月小说》、《神 

州日报画报》、《小说画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有创作，也有翻译。但红颜薄命，丈夫早亡，她靠稿费收入，将儿子张毅汉(名其韧)培 

养成民初小说家和翻译家。黄氏著有长篇小说《姊妹花》(1908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初版，次年 2月再版，列入《说部丛书》)，短篇小说 

有《猴刺客》、《奋回头》、《离雏记》等，另有翻译小说长篇《牧羊少年》、《地狱村》(与陈信芳合译)等。 

⑤ 凡本文中出现的女性小说，为便于读者查考，首次出现时均注明刊出杂志和时间；再次出现时，不再注，只标注“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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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1910—1919)中一位重要的女性翻译文学家。她精通法文、英文，是继胡适之后最早全文翻译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 La Derni~re Classe(黄静英译为《最后之授课》，今通译《最后一课》)的女译者， 

且翻译质量相当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黄静英的创作经历看，她是先从 

事文学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获得了若干启示和经验，而后又转向文学创作的。据 目前笔者手中有限 

的资料考察，她于 1915年初，先在《礼拜六》上发表了两篇翻译小说，一篇是上面提到的都德的《最后 
一 课》(第 42期，1915年 3月 20日)，一篇是侦探小说《五万元》(第 41期，1915年 3月 13日)。此后 

不久，即同年冬和次年(1916年)，她又接连在《礼拜六》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七八个短篇(创作小 

说)，其中至少有三篇属于“以译代作”，即《钓丝姻缘》(《小说月报》第 6卷第 1O号，1915年 1O月 25 

日)，《覆水》(《小说月报》第 6卷第 11号，1915年 11月 25日)和《独臂少尉》(《小说月报》第 7卷第 1 

号，1916年 1月 25日)。这些小说从文化背景、人物形象、场景布置到风土民情均是欧美化的，很明 

显讲述的是一个外国故事。但这些小说没有注明是译作，我们今天也已很难找到其对应的具体的原 

作。黄静英的这三篇小说均应属“以译代作”，这是 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所产生的一 

种特殊的文学现象。 

《钓丝姻缘》写一对青年男女用钓鱼竿互相传递“情书”结为夫妇的故事。不仅小说中的结婚仪 

式(教堂牧师读礼文，男女双方回答)具有西方婚礼的宗教色彩，而且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男青 

年名华尔脱利立，女青年名阿塞来史)、人物的外貌(“双瞳作蔚蓝色”、“黄金之发”)以及场景、餐具 

(“刀叉”)均是西方化的。读后让人感到作者就是在演绎一个西方故事。前面提到的她的《覆水》、 

《独臂少尉》也属于类似情况。 

陈小翠①的《新妇化为犬》(《礼拜六》第 78期，1915年 11月 27日)，标“滑稽短篇”，小说名为创 

作，实则也是“以译代作”。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少年(新郎)名麦克司林达，侍者名阿塞。司林达为骗 

取其叔父答应给他的结婚财礼两万法郎，让他的仆人阿塞假扮成新娘赴教堂举行婚礼，并答应事成 

之后给假新娘一百法郎作为酬谢。结婚仪式结束后，假新娘拿到法郎百磅，便急欲逃脱。众人追之， 

阿塞跑回家中，躺在床上，以被蒙头，假装生病。新郎的叔父和来宾均以为新娘病了，众人皆离去。 

稍后，新娘忽然跃窗而逃。此时新郎的叔父正走进婚房拟询问新娘的病情，司林达(新郎)怕暴露马 

脚，情急之下，将桌下熟睡之犬抱起，置于床上新娘被中。后其叔父发现床上被子中是一条犬，他误 

以为新娘原是一女妖幻化为犬。于是便请人捉妖，并悬偿法郎百磅，后闹出一连串的笑话。这是一 

出闹剧，其讽刺意味是不言自明的。出语幽默，风格滑稽，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是根据过去从外文小 

说中读过的或留存在阅读记忆中的一个西方故事而改写的。2O世纪初女性小说这种摹拟倾向，一 

方面说明女性小说家急切希望从西方小说中汲取艺术营养，跳出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窠臼；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拓宽女性小说的创作道路，促进女性小说创作的繁荣，于是风华正茂、富有开拓精神的新 

女性们开始尝试另一途径——“以译代作”。 

“以译代作”在《眉语》女性小说家中更为普遍。《眉语》是一批近代知识女性于 1914年在上海创 

办的文学杂志，以“消闲”、“游戏”为宗旨，主要刊登小说(以短篇为主)。其主编是高剑华女士，编辑 

马嗣梅、顾纫苣、梁桂琴、许毓华、梁桂珠、柳佩瑜、谢幼韫、姚淑孟、孙青未等 10人均为女性。据目前 

所掌握的材料分析，在《眉语》女性群体中，有照片为据②和有生平可考者，大约有 15人左右。这些女 

性小说家大多是江浙一带人，受过新式教育，主编高剑华先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10年又人 

北京师范学堂(die京女高校的前身)，她的侄女许毓华也是新式学堂毕业，会英语。其他人也有类此 

① 陈小翠(1902—1968)，名珲 ，字小翠，又字翠娜，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她幼年即擅诗文，发表小说《新妇化为犬》时年仅 13 

岁。她曾在教会女学读书，不仅长于文学，亦擅画。著有《翠楼吟草》、《翠楼文草》、《翠楼曲稿》。她著有长篇哀情小说《情天劫》(上 

海：文明书局，1917年 2月)，小说《望夫楼》、《疗妒针》、《视听奇谈》，另有翻译小说《薰莸录》(初编上下册、续编一册，上海：中华书局， 

1917年 6月)等。 

② 《眉语》主编高剑华、编辑部全体成员 ，以及主要作者徐张惠如等，均分别在《眉语》第 1—3号、第 11号刊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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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还有不少肄业于教会学校。她们大多数学过外语，有的能阅读原版的外国小说。于是就将留 

存在脑海中的外国故事片断经过筛选、改造而结构成新的小说，从故事架构、人物形象到小说中的文 

化氛围都含有西方文化的因子，在写作模式上也有明显摹拟外国小说的痕迹。 

在《眉语》作家群中，我们仅以有照片为据的 1O位编辑为例，除顾纫苣无作品外，其余 9人在《眉 

语》上共发表小说 23篇，属于“以译代作”的有 8篇，占《眉语》所刊以上 9位女性小说家作品的三分 

之一。计有高剑华的长篇小说《梅雪争春记》(第 13—18号，1915年 1O月至 1916年 3月①)、短篇《刘 

郎胜阮郎》(第 1卷第 7号，1915年4月)、《蝶影》(第 1卷第 10号，1915年 7月)，马嗣梅的《绣鞋JLN 

半折》(创刊号，1914年 1O月)，姚淑孟的《郎欤盗欤》(第 1卷第 3号，1914年 12月)，柳佩瑜的《郎情 

如水》(第 1卷第 12号，1915年 9月)，孙青未的《依之心》(第 1卷第 3号)，李惠珠的《菩萨心肠》(创 

刊号)，均是写异国爱情故事和侦破案件的。这些小说书写的故事一般说都有所本，也可能就是一篇 

“隐性翻译”，由于该小说在发表时并未注明此篇是译述或改译自何人的作品，加之这些小说的源语 

文本又非名家名著，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它们的原著是何国何人的作品，此其一；其二，这些“以译代 

作”的题名均本土化了，从小说的题名也无从推测与其相对应的源语文本。 

女性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以译代作”的文本，除小说的题材和思想意蕴具有西方文化精神外， 

其写作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也多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这点将在后面论述。 

女性小说中这种“以译代作”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随着“西学东渐”的深 

入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车轮驶入 2O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的新奇、陌生和浪漫也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 

普遍关注，诚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 

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即儒勒 ·凡尔纳)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 

《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 

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②但翻译小说总是受到译者视野的局限，难以满足西方文学爱 

好者的需求，因此一部分具有阅读外国小说能力的知识女性就尝试着阅读源语文本的外国小说。 

随着阅读的深入，她们对西方小说思想和艺术的理解也更加清晰与理性。为了扩大女性小说的 

视野范围，进一步促进女性小说的繁荣，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由她们的移植、过滤与 

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③，但她们既不注明这种新的再生文本译 自外国的某位作家，也不在所生成 

的新的文本上署明某人译，而直接以“某某著”的创作小说的面貌出现。20世纪初女性小说中这种 

“以译代作”的文学现象，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 ，女性小说“以译代作”出现的时间 ，笼统地说是在 2O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但 

认真考究起来，“以译代作”的典型文本的问世主要是在第二个十年(1910—1919)。上面说过，“以译 

代作”这种文学现象最初可上溯到黄翠凝的短篇小说《猴刺客》(19o8)，但《猴刺客》还不能算是完全 

意义上的“以译代作”(它的主导倾向还是对西方小说《莫格街血案》的模仿)，而真正的“以译代作”始 

于《眉语》派作家马嗣梅的《绣鞋儿刚半折》(《眉语》创刊号，1914年 10月)，而这方面最典型、最具代 

表性的小说文本，是上面提到的黄静英、陈小翠，以及下面将要解读的《眉语》派代表作家高剑华、姚 

淑孟和柳佩瑜的作品。以上几位女性，她们都是小说家兼翻译家，其“以译代作”的小说均发表于 

1915—1916年间。 

“以译代作”集中出现在 20世纪第二个十年(19i0—1919)，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如果说，第一个 

① 《眉语》共出版 18期，截止到第 18号，长篇《梅雪争春记》刊至第十四章，未完。 

②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 459页。 

③ 从笔者所发现的“以译代作”的女性小说来看，作者大多是既从事创作又搞翻译的双栖人才，或精通外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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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1900一I909)能直接阅读西方小说原文的女性尚属凤毛麟角，随着近代女性教育(包括教会女 

学)的发展和留学女性的增多，在女性作家群体中，能阅读西方小说原文的人愈来愈多；同时对外国 

小说的兴趣也愈来愈浓。许多女作家已着意模仿西方小说的写作模式，她们通过对源语文本的“置 

换”和改造，作出新的解读，并融人了她们的审美理想，而又以创作小说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以译代作”。《眉语》派作家吴佩华女士在她模仿西方小说写的《怎当他兜的上心来》(《眉语》创刊 

号)正文前的一段“小引”道出了女作家的这种心情。文云：“近读欧西说部，竞尚描写，于平常情事 

中，寓警丽文字，曲曲传来，自然入圣。中国《红楼》、《西厢》诸大作，亦犹是也，是难能而可贵者。佩 

华仿之，亦画虎之类。然向往之心，于此略见。大雅君子，幸勿见笑。”不难看出女性小说家乐于模仿 

西方小说的心境。查孟词的侦探小说《宝石鸳鸯》(《小说大观》第 1集，1915年 8月)亦属“以译代 

作”，它应是 2O世纪初女性所写侦探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第二，“以译代作”小说的本土化。本土化，本是近代翻译文学中的一大特点，特别是近代翻译初 

期 的译述和编译更是如此。就此角度而论 ，女性小说 中的“以译代作”又近于“译述”和“编译”。 

首先是篇名的本土化。从这类女性小说的篇名来看，很难晓得它是讲的一个外国故事。如高剑 

华的《刘郎胜阮郎》(见前)，刘郎、阮郎，本是中国古代一个神话故事中的两个人物。汉明帝永平元 

年，刘晨、阮肇两人人天台山取谷皮，迷途不得返，后与仙女恋爱(见鲁迅《古小说钩沉》本所辑《幽明 

录》)。这个故事与高剑华的这篇小说所写内容完全无关。高氏小说是写英国乡村女子古伦娜在金 

钱诱惑下的堕落，贪欲、物欲的侵蚀人心，已蔓延到纯朴的农村，从而揭示了英国社会由于贫富悬殊、 

城乡差别所造成的恶果。小说实际所写的内容完全与它的题名(《刘郎胜阮郎》)无涉。高剑华发表 

该小说时，既不署原著者，也不注明是“翻译”，而公然视为“创作小说”。考其内容，实际上就是一篇 

“以译代作”。类此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眉语》派作家柳佩瑜的短篇《郎情如水》，小说本是写一个外 

国的爱情故事，因两男爱一女而生的波折，其篇名与小说内容无涉，题目也本土化了。 

“以译代作”题目的本土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纯粹为“作秀”吸引读者，与文本内容并无大的关 

系。如马嗣梅的“以译代作”《绣鞋儿刚半折》，小说写法德交战期间，法租界一对新婚夫妇勃朗克和 

梅蕾自上海回国参加卫国战争的故事。勃朗克赴前线，梅蕾在后方先做火车司机，后任报纸记者。 

战事告急，勃朗克作为军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某 日在战斗中勃朗克已神疲力惫，忽发现梅蕾来 

战地助战。勃朗克方欲问梅蕾由何处而来，而横飞的一敌弹同时击中二人。越数 日，勃朗克渐清醒， 

已身在军医院中，后其妻梅蕾牺牲，“所遗者惟绣鞋半折”，这便是题名的由来。很明显，小说的题名， 

纯粹是作者的哗众取宠，即今之所谓“文字秀”。试想法国之女子赴战地助夫战斗，所穿之履不可能 

是中国手制的布鞋，即便是“布鞋”，也非“绣鞋”，又云“半折”，喻绣鞋之小，这里明显地折射出作者潜 

意识中嗜女子小脚(缠足)的封建意识。这使笔者联想起“眉语”派掌门人高剑华的小说《绣鞋埋愁 

录》(《眉语》第 1卷第 9号)中的主人公秦少爷了。秦少爷虽也是反对科举、重视工商实业的新派人 

物，但酷嗜三寸金莲，把未婚妻蘅芬“又尖又小、红香绣软、玲珑剔透”的绣鞋当成他夜里的亲密伴侣。 

不难看出部分女性作家灵魂深处残存 的封建意识。 

其次，“以译代作”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本土化。 

这类小说的主要情节虽是演绎一个外国故事，但作品中的人物及形象描写却已本土化了，颍川 

女士的小说《郎颜妾臂》(《礼拜六》第 63期，1915年 8月 14日)就属这种情况。这篇小说中的男女主 

人公 已改为中国式的名字 ，分别为左飞理和霞莲，其 肖像描写 、发式服装也已中国化 。但作者所书写 

的是发生在法国的一对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男青年是一位雄姿英发、神采飞扬的青年军人，姑娘 

系一位名门美女。在一次舞会上，青年左飞理正式向霞莲求婚，但因男方家贫(“每年进款仅一百八 

十磅”)而遭姑娘拒绝。左飞理含痛离开霞莲后，发愤进入军队，又升为军官，奉命赴比利时助战。在 

战斗中他英勇顽强，杀敌很多。一次激战中，左氏面部负伤甚重，被送进战地医院。女主人公霞莲自 

拒绝了左飞理的求婚后，自己十分后悔，左飞理此次参军离开家乡时又与霞莲不辞而别。霞莲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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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在前线的左氏的安危，遂也毅然投身红十字会，随往战地，希望能有见到爱人的一 日。左氏负伤 

后，恰好住进霞莲姑娘战地服务的一所医院。当霞莲看到这个已昏迷不醒、满头为白布所裹、血肉模 

糊的负伤军官时，内心十分崇敬。她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挽救为国负伤战士的生命。愿以一双晶莹 

如玉之臂，移皮植于伤员面部，手术后，霞莲又精心护理，左氏得以保全面容。左氏病愈后，得知这一 

切，军医在他面前又称赞霞莲为“法兰西侠女”。至此左氏才知道 自己的面容为什么能够保住，并深 

为霞莲这一舍己救人的美德而感动。二人至此友爱如初，并结为夫妻。小说讴歌了一位美丽少女献 

给卫国英雄的一片爱心。《郎颜妾臂》虽已部分地本土化，但从其整体来看，仍是一篇“以译代作”的 

小说。同一时期颍川女士所写的另外两篇小说《绿蓝记》(《礼拜六》第 65期，1915年 8月 28日)、《火 

里鸳鸯》(《礼拜六》第 66期，1915年 9月 4日)，则和上面所谈到的黄静英、陈小翠的“以译代作”一 

样，即纯粹是演绎的一个外国故事，从小说人物姓名、发生地点、背景描写到故事的叙述均具有浓郁 

的西洋色彩，有点类似于近代翻译时期的译述、编译或改写。这又说明，女性小说中的“以译代作”， 

在其探索初期并没有固定的、统一的范型，而呈现了形态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第三，女性小说作者并不回避或隐瞒这种“以译代作”的创作方式。其一，她们公开在这类小说 

文本署上“著者”的名字；其二，她们并不将这类小说完全本土化，并敢于亮出这是一个外国故事①；其 

三，这类小说仍保留着原作的主要内涵：故事情节、主要人物的外国姓氏及其形体外貌特征，还有西 

方情调的风土民情。这一切均表明2O世纪初女性作家的坦诚，以及对这种创作方式的心理认同。 

既然“以译代作”是 2o世纪初女性小说中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那么它对开拓该时段女性小说 

的视野、促进女性小说的发展有何具体影响呢? 

首先，“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带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 

20世纪初女性小说中的“以译代作”，其思想视阈还是比较宽阔的，如对青年男女爱国热情的礼 

赞(马嗣梅《绣鞋儿刚半折》、颍川女士《郎颜妾臂》，皆见前)，追求人格独立、宣扬女性解放(孙青未 

《依之心》，《眉语》第 l卷第 3号)，对嫌贫爱富、视金钱为爱情的讽刺(黄静英《覆水》)，歌颂匿名助 

人、不图回报的高风亮节(李蕙珠《菩萨心肠》，《眉语》第 1卷第 3号)，这里仅以书写婚恋主题的小说 

为例作如下解读 。 

纯粹以爱情为婚姻条件的小说在 20世纪初的女性小说中尚不多见，这当然与封建礼教的纲常 

伦理对女性作家的束缚有关。但在“以译代作”的小说中就彰显出爱情是男女婚姻首要条件的新观 

念。比如姚淑孟的“以译代作”《郎欤盗欤》(见前)，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鲸刚，本是伦敦的巨盗，武艺高 

强。他以除暴安良、伸张正义为天职，虽犯案累累，伦敦警察又倾巢而出，却从未破获。最近鲸刚又 

杀一惨无人道之厂主格迩孙。警署当局特派伦敦著名侦探长福托尼亚侦破此案，捉拿凶手。但日复 
一

日，仍毫无端倪。而此时探长的女儿黛灵正与案犯鲸刚相恋，她深深地为这位英俊少年的济弱惩 

强、隐隐为人道之保障的侠义行为所感动，由敬而爱。这位以艳丽蜚声伦敦的美女黛灵用情甚专，决 

意许身鲸刚。黛灵虽知其父捉拿的案犯就是鲸刚，但她却毫不犹豫地站在鲸刚一边，并为其通风报 

信。在办案中，探长虽竭思尽虑，但屡屡失败，于是舆论大哗，探长亦惶惶不可终 日，又为暗中明察秋 

毫的鲸刚所嘲弄。探长为遮羞，扬言与鲸刚决斗。当探长开枪误击老丐后，又举枪向鲸刚时，黛灵纵 

身扑向爱人的怀中掩护了鲸刚，并恳请父亲同意他们相爱，小说结尾时，探长尊重了女儿的选择。在 

这篇小说中，作家强调了个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在爱情中的地位和作用，爱我所爱，不计其他。黛 

① 姚淑孟的“以译代作”《郎欤盗欤》(《眉语》第 1卷第 3号，1914年 12月)开头即亮出这是一个外国故事。“都会愈繁盛，则盗 

贼愈充塞。世界各国所同病也。在欧洲秘密社会之多，无过于巴黎、伦敦⋯⋯其势力骚骏与地方警察相对峙。盗中一二杰者，且足 

以颠倒有司，愚弄侦探，地方长官，亦无如之何也。⋯⋯如吾所闻之伦敦大盗鲸刚者，其事迹奇艳动人，良足传，请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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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虽还承受着父权社会表层伦理秩序的支配，但女性主体意志的坚持与抗争也是对父权伦理道德支 

配一切的反抗和颠覆。小说所折射出的这种婚姻自主、爱情至上的观念虽在西方社会中并不罕见， 

但在 2O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小说中还是比较少有的。这种爱情观在另一部“以译代作”的长篇小说 

《梅雪争春记》(见前)中也有反映。小说中的一对孪生姊妹梅珠、雪玉均爱上了她们的父亲要追杀的 

情敌爱唐纳克斯的儿子穹恩，但穹恩只爱梅珠，并不爱雪玉，而雪玉却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就连 

姐姐的爱人她也不放过，甚至毫不隐蔽地想尽一切办法公开与姐姐争夺对穹恩的爱。雪玉说：“世间 

未婚男子如公共品物，既无一定归宿，那里禁得人人爱他?你既说(他，穹恩)是你的丈夫，你却并无 

律师证婚⋯⋯”(第十一章)这种爱情至上和以个人意志、情感为主宰的婚姻观，正是西方民主、自由、 

平等思想的反映，在 2O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小说中还难以发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还对中国女 

子毫无自主权和人身自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梅珠和雪玉已有二十一岁了，确是成人之年。照例，做父母到了这时，都要交还子女自由权 

的了。从此无论何事，父母都没有干涉的分儿，只得做个旁听罢了。比不得那个老大糊涂的支 

那国，凭你做子女的活了一千岁，也还在父母的势力之下；那女子更加可笑，有了父母还有翁姑， 

有了翁姑还有丈夫。哎，这样看来，竞比世界上的三等奴隶还不如呢!(第四章) 

旧中国妇女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的约束，缺乏人身自由，一辈子都要受父母、公婆、丈夫的约束和管制， 

还不如三等奴隶的处境。宗法社会纲常伦理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即使在 2O世纪初也依然存在。 

在“以译代作”的女性小说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的性爱意识与欲望冲动。一般说来，20 

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包括男性作家的小说)，在性爱描写上比较严肃，几乎没有关于性行为的描写。 

在爱情活动中也往往是男性占主动，而女性多处于“被爱”的地位。个别小说中，即使有性爱的要求 

和冲动，在具体行为上也缺乏勇气和胆量。而在“以译代作”的小说中，女性在爱情活动中往往表现 

得较主动，或先向男性表白自己的爱情，或主动给男性以爱。黄静英的《独臂少尉》(见前)中，女主人 

公杜赛福尔登与少尉却克爱来纳为姨表兄妹，自幼两小无猜，但长大成人后却庄重起来，“两人虽有 

情愫，而未尝出之以Vl”，杜赛以艳丽名噪一时，且将来有巨额遗产承袭，可岁入六千磅，人皆羡之，争 

相接交。却克因参加卫国战争而失左臂，二人相遇后，却克因失左臂而 自馁，杜赛却处处主动示爱， 

并语含深意云：“我已有夫矣，哥亦知之否?”杜赛语后有意走近却克，相去不及咫尺，几闻呼吸之声。 

却克不敢动，目注视空袖，杜赛则“更进一步，唇吻相接，而婚约成矣”。类此的描写在“以译代作”的 

爱情小说中并非仅见。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化、性爱意识的萌动，使“以译代作”的爱情小说更加情感 

化、人性化和世俗化。 

高剑华的长篇小说《梅雪争春记》在爱情的书写上更有超前的描写。小说描写英国青年的婚恋 

悲剧。莲娘原与爱唐纳克斯相爱，后因其父赌博输了，无钱还债，将莲娘抵押给了债主杜律恩。莲娘 

无法，只得与恋人纳克斯断绝关系，嫁给了富翁杜律恩。杜律恩很庆幸，娶了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 

女，朋友们也都非常羡慕他，但莲娘并不开心，总以未能嫁给意中人爱唐纳克斯为憾，因此对丈夫非 

常冷淡。婚后莲娘生了一对双生姊妹，作为母亲的她便全心身地抚养孩子，忘却了先前的往事。日 

子过得真快，转眼间两个女儿好几岁了，生得美丽可爱。有一天全家四I=I外出游玩，在野外莲娘正好 

碰上多年未见、也已娶妻生子的初恋爱人纳克斯一家四口。此时两人都非常尴尬，只是互相对视了 

一 下，并未说话。从此纳克斯一心想找机会与莲娘相会。一天晚上，杜律恩外出，外门未关好，纳克 

斯偷偷地进了杜家的门，一见莲娘便低头亲吻，莲娘也顺势倒在他的怀中，多年郁积的感情烈火迅猛 

燃烧，无法控制的情欲冲动使二人双双出轨，尽情地享受了爱情的欢乐和幸福。对于双方这一越轨 

的举动，小说作者高剑华并没有作什么道德的批判，倒是站在了人性的立场蓄意为这对原来的恋人 

开脱。小说写道： 

这时万籁无声，月光惨淡，那光景来得凄清寂寞，这个当儿正莲娘和爱唐纳克斯两下里深深 

的种了个孽因，渐次发生起来，就有后来那般恶果了。这也是人逢极处无可奈何，并非是安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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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那丧廉失耻的勾当。大凡男女的爱情愈生阻力，热度愈高，到得末了，免不得桑间濮上，成就 

了幽欢密爱。什么伤名败节的这句话，那里还顾得许多。这便是有情不遂的结果了。 

小说作者虽然还不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对造成这一“孽果”的不合理的婚姻进行谴责和批判，但对父 

权社会把女性物化(女儿代父抵债)而带来的爱情悲剧饱含同情的热泪，同时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又 

抱有极大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的情欲想象，她们敢于书写女性主体的情欲需求，并把它 

视为是人性的自然和婚姻不合理所造成的后果。“以拟代作”小说中这种开放的、自由的、人本的性 

爱意识，在我国近代女性小说中还是比较前卫的，它对 20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创作不可能没有影响。 

其次，在小说艺术上，“以译代作”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 

20世纪之前的女性文学，就其文体而论仍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其文体形式的大宗还是旧体诗 

词、少量的传统戏曲(如刘清韵的《小蓬莱仙馆传奇》)，而唯一有文本为据的顾太清的小说《红楼梦 

影9e(1877年出版)也仍属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续书的系列，真正近代／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的出 

现则是在 2O世纪之后。2O世纪第一个十年 (I900—1909)，女性小说的数量很少，从 目前发现 的材料 

看，约 10种左右，其中长篇小说就占了一半，而近代 95 以上的女性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都出现 

于第二个十年(1910—1919)。第一个十年不仅作品数量很少，而且在体制上也仍有因袭古典小说的 

痕迹。比如五部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如如女史的《女举人传》(1903)、王妙如的《女狱花》(1904)、黄 

翠凝的《姊妹花》(1908)、汤红绂的《蟹公子》(1909)、邵振华的《侠义佳人》(1909—1911)，全是章回体 

小说 。虽然它们在主题思想上是张扬女权 、高呼妇女解放 ，主张不缠 足、兴女学和女性独立 ，批判封 

建礼教和男尊女卑，但在文体上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古典章回小说的章法：使用大体对仗的回目，在文 

本中，“话说”、“却说”、“看官”，以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更是屡见不鲜。女 

性短篇小说，虽然也出现了黄翠凝摹拟外国小说的《猴刺客》(1908)，但这只是个别的一例，其他几 

篇，从叙事模式上看仍然变化不大。 

第二个十年(1910—19I9)，特别是 1914年“以译代作”小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小说创作 

总体的发展和繁荣，出现了 1914—19I9年女性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尤其是 1914一I916年，这三年小 

说创作的数量(主要是短篇)约占2O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I9)女性小说创作的百分之八十。 

这个高峰期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变革，在文本结构、叙事模式和表现艺术 

诸方面均呈现出向外国文学学习的新走向。这种变革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在文本结构上由传统的 

原始要终的纵截法转向截取生活中“最精采的一段”的横截法(也称“横断面”)。如秀英女士的《髯翁 

之遗产》(《礼拜六》第 94期，1916年 3月 18日)，佩瑛女士的《雄辩之女学生》(《礼拜六》第 78期， 

1915年 11月 27日)，志隐女士的《卖花女》(《小说新报》第 10期 ，1915年 11月)，畏尘女士的《咄咄 

人师》(《娱闲录》第 5期，1914年 9月)，黄静英的《钓丝姻缘》(见前)，吕韵清的《金夫梦》(《春声》第 2 

集，1916年 3月4日)，幻影女士的《农妇》(《礼拜六》第83期，1916年1月 1日)都是选取生活中某一 

横断面，或书写人生的痛苦和欢乐，或礼赞女性的理想追求，或批判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或藉生活 

中某一典型现象以警世，或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比如幻影的《农妇》，作者选取农村妇女难产 

这一人生片断，写一农村少妇生小孩时，因农村接生员无卫生知识，接生时产妇毒苗及血，以是丧命， 
“

一 年中以此病来院者，不可胜计，得救者虽多，不及治者亦过半，大可怜也”。从而揭示出农村缺医、 

缺乏卫生知识是导致产妇死亡过半的根本原因。小说全文约 800字，时间是一天一夜，通过医院一 

位值班实习生“予”的口讲述了一少妇难产及死前悯及婆母、丈夫而毫不顾及 自己的感人情景。作家 

艺术的触角捕捉了现实生活中这一典型事例，即截取了“最精采的一段”，虽篇幅不及千字，但构思新 

巧，运作灵活，已和古典短篇小说那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始要终的纵截法的结构方式绝然不同了。 

女性小说变革的第二个面向是叙事人称的变化。古代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客观记录式的第三 

① 相传女作家汪端(1793—1839)写过《元明佚史》，陈义臣(1873—1890)写过《谪仙楼》。但均无文本可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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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叙事，近代女性短篇小说，大量运用第一人称。特别是“以译代作”的女性小说更有了新的发展。 

如果说“以译代作”出现之前的女性短篇中第一人称主要还是以见闻录的叙事形式出现，那么此后小 

说中的第一人称“余”、“我”已不是故事的串连者和旁观者，而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了。柳佩瑜 

的《郎情如水》(见前)，小说使用第一人称，作品开头即云：“余名马克格尼尔也⋯⋯余盖世界最快乐、 

最美满之一人。”然后自叙与玛琳相爱的故事。此篇的第一人称近似于自叙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 

不仅由“余”之口述，而且“余”本身就是故事中的第一号人物，这较之“以译代作”出现之前女性小说 

中大多数的“余”(“我”)仅作为故事的串连者和目睹者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使第一人称更能发挥其亲 

历和参与者的作用，直接抒发“我”的感受，凸显叙事者的主体性。第一人称叙事强化了小说的主观 

抒情色彩，便于表达人物内心的感情流动，再辅以女性细腻的心理描写，更有助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 

界。第一人称的“余”、“我”还拉近了小说人物与接受主体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1910—1919)中，使用限知叙事的第一人称最多、最成 

熟的恰恰就是这些“以译代作”的女性作者。她们不仅用之于“以译代作”的文本中，而且在其原创的 

小说中也多使用限知叙事的第一人称。黄翠凝的《离雏记》(《小说画报》第 7号，1917年 7月)就是其 

中的一例。这篇小说以一个六岁的女孩“我”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母亲离家外出后所遭遇的不幸和苦 

难：奶娘的无情，嬷嬷的狠毒，不满周岁的小弟弟被她们折磨而死，这一切苦难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以 

亲身经历来哭诉，把她心中的无限委屈、痛苦与深深的思母之情交织在一起，特别能引起读者的同 

情、哀悯与愤怒，这是第一人称的限知叙事特有的艺术魅力。他如“以译代作”群体中的原创小说，如 

高剑华的《春去儿家》(《眉语》第 1卷第 3号)和《绣鞋埋愁录》(见前)，柳佩瑜的《萧郎》(《眉语》第 1 

卷第 2号)，许毓华的《一声去也》(《眉语》创刊号)都能纯熟地使用第一人称，由此一点也可看出“以 

译代作”对女性原创小说叙事艺术的影响。 

四  

“以译代作”，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它是属于 AB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中而产生的一种“正影 

响”，它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如果拓宽视野，还可发现这种“以译代作”的现象也曾出现于 

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又会发现这种文化现象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已见 

端倪。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乃至梁启超 

介绍西方学说的《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等，均可归之于“以译代作”的写作模式 

或带有此种性质。 

先谈“五四”新诗创作中的“以译代作”。在新诗创作初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文学现象：“以译代 

作”。如所周知，胡适为寻求新诗的出路，在翻译诗歌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即欲以翻译为突破口，探索 

新诗语言和形式的变革。他把翻译视为创新的手段，成功地翻译了外国诗歌《老洛伯》、《关不住了》 

和《希望》，还把它们收入自己的新诗集《尝试集》中。并说《关不住了》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④。 

胡适毫不掩饰地把某些翻译诗歌视为创作，态度极其明朗。另外，也有些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如闻 
一 多(1899—1946)、徐志摩(1896—1931)、李金发(1901—1976)等，在其新诗创作初期都曾受到过外 

国诗歌的影响，也有人将其视为“摹拟”和“移植”，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译代作”。像新诗研究者 

所指出的，闻一多为悼念其幼女闻立瑛的名篇《忘掉她》(1926年)，就曾受到美国意象派诗人萨拉 · 

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1844—1933)的诗作《让它被忘掉》的影响。还有他的名作《死水》，虽有学 

者后来回忆说，此篇系闻先生“偶见(北京)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但据美国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白之(Cyril Birch)教授发现，闻先生的这首《死水》与美国著名女诗人米蕾(Ed— 

na St．Vincent Millay，1892—1950)(((十四行集)13》的一首诗，在意象和词语方面“极为相近”(因篇 

① 胡适：《尝试集 ·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 1O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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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所限，笔者不再将闻诗与美国两位女诗人诗作的源语文本进行对比)①。再如徐志摩的《威尼市》 

(1922)，也有人指出是受到德国诗人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的名篇《威尼斯》的影响②，还 

有李金发的《墙角里》也可能受到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1844—1896)《情话》的影响。有人指出， 

这种模仿类似“抄袭”。其实这并不是抄袭。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当一种新文体(如 2O世纪初的女 

性小说、五四时期的新诗乃至话剧)诞生时，其创作初期，影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闻一多、许 

志摩、李金发等人所“模仿”和“移置”的并不是某一外国诗人已经译成中文的翻译文本(按：闻一多等 

三人发表他们写的以上这几首诗时，国内尚没有与其对应的外国诗歌的中文译本)。他们都是从过 

去阅读中留存在大脑中的源语碎片，在诗人灵感的驱动下进入创作思维活动，经过新的组合、创造而 

成为一首新的汉语文本。这种“以译代作”，其实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学习西方、汲取西方文学营养 

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促进一种新的文体在艺术上走向完善和成熟的催化剂。 

“以译代作”本是新文体诞生初期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五四”新诗创作者既不必回避，后来的评 

论家也不应视为缺乏创造力与艺术个性的“模仿”甚至“抄袭”。卞之琳在其《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 

功过》一文中说，胡适及其同道们曾经“通过模仿和翻译尝试，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诗的产生”③。 

这就充分肯定了西诗翻译和“以译代作”对新诗(白话诗)产生的促进意义。 

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等诗人，他们处在当时生活的年代，大约仍基于对翻译的传统理解，即创 

作第一，翻译第二；创作是原创，翻译是模仿。也或许是出于“影响的焦虑”④，他们都未谈过 自己所写 

的《忘掉她》、《死水》、《威尼市》、《墙角里》等诗曾受到过外国诗歌的影响。即以闻先生的诗歌而论， 

他曾在美国留学多年，他的诗歌创作受到美国某些诗人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闻先生从未提起 

自己的诗受到过美国诗人的影响，而评论家也认为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主要受到英国诗歌的影响，而 

他的格律诗特别是他的《死水》主要是受到霍斯曼、勃朗宁和丁尼生的影响。在赵毅衡教授发布美国 

白之教授新的发现之前⑤，谁也不知道闻一多的《死水》曾受到美国有“女拜伦”之称的诗人米蕾的影 

响；而闻一多本人也从未谈起过此事，但从源语文本与汉语文本的对照来看，说《死水》受到过米蕾一 

首十四行诗的影响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死水》，这首中国新诗史上的名篇，就是闻先生“以译代 

作”的成功之作。这是一种新文体诞生初期正常的文学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更无需不予承认。 

说到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 的事实 ，就是富有独创性 、标志着 中国话剧 

走向成熟之作的曹禺的《雷雨》不是也受到过易 卜生《群鬼》的影响吗?尽管剧作家曹禺并不承认⑥。 

但 A文化／文学如何受 B文化／文学的影响，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论是已成名的 

大家或崭露头角的小将均不必回避。 

对于作家的“模仿”和“影响”，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面对世界文学 

的经典，模仿是一种汲取西方文化精髓的特殊手段。自觉的含有革新因素的模仿，在一种新文体产 

生初期(如女性小说、白话诗、话剧)则带有创新的意义。须知，在文学创作中，模仿并非就意味着才 

能的低下，请咀嚼一下伏尔泰的名言：“天才就是明智的模仿。” 

写到这里，探索的激情又唤醒了残存于笔者脑海中的另一记忆。1906年，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 

家李叔同在 日本出版的《音乐小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春郊赛跑》的歌曲。其歌词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跑!跑! 

详见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增编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32—36页。 

毛迅：《<威尼市)：徐志摩早期诗艺中的一个疑点》，《文学评论丛刊}2ooo年第 2期。 

卞之琳：《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551页。 

参阅陆建德：《模仿 ·独创 ·影响的焦虑》，《中华读书报》1999年 7月28日。 

赵毅衡：《闻一多与美国“死水”》，《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增编版)，第 33页。 

曹树钧：《经典话剧(雷雨)诞生的曲折》，《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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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夺得了。① 

这首歌词在李叔同创作的70余首歌曲中是最 自然流畅、明白如话的了，尤其适合少年儿童，称 

它为“白话诗”、“白话歌词”绝不是过誉。但 1906年出现的这首“白话诗”，其基因仍来源于外国歌 

曲，即德国诗人哈恩(karl Hahn)的一首歌曲的歌词《木马》，请看歌词第一段： 

跳，跳，跳!小马跳舞了。骑着木马，骑着石马，马儿不要乱蹦乱跳!小马跳得好!跳跳跳 

跳 跳 。 

1906年李叔同创作这首《春郊赛跑》时，国内并没有德国哈恩《木马》歌词的译文，李叔同在创作 

时，从阅读外国歌曲时留下的记忆碎片或文本形式感到它的自然流畅、朗朗上口，利用其外部形式 

(音步、节奏)写成了这首《春郊赛跑》。其实，这就是我国近代诗歌史上最早的(?)“以译代作”。它的 

出现比“五四”白话诗的诞生提前了 13年。这也说明，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译代作”正是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期所出现的一种很正常的文学现象。 

“以译代作”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倘拓宽视阈，还可发现在近代早期若干历史、地理著作中也有 

“以译代作”的现象。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一部史地学著作中的“以译代作”。如所周知，《海国图 

志》的基础主要是据林则徐的《四洲志》，而《四洲志》系林则徐在广州组织外国人和通外语的中国人 

翻译的，其源语文本是英国人慕瑞(H．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该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余 

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等概况。书名之所以称“四洲志”，是把南、北美洲并称一洲；又一说系因袭佛书 

中的旧称②。《四洲志》当为《海国图志》的主要资料来源③，此其一。 

其二，魏源的补充，主要是据外国传教士的资料。据统计，《海国图志》所引外国传教士的资料有 

十余种④。其中征引最多的是葡萄牙人马吉士所著《外国地理备考》和德国人郭实腊所著《万国地理 

全图集》(1838年)，前者计征引 91处，约 12万字，魏源对此书评价甚高，故征引最多；后者征引 

57处 。 

其三，《海国图志》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地图，包括海国沿革图、地球正背面图和各大洲分国地 

图，计 78幅。这些地图全是用的香港英国公 司绘的地 图。 

根据以上介绍，《海国图志》的三大资料来源均是翻译的外国人的著作、资料、图表。把它视为 

“以译代作”，也名副其实。正因为此书主要是用的外国人的资料，所以魏源称《海国图志》为“斯纯乎 

以夷人谈夷地也”。又说：“此书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日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 

西洋也。”④‘‘以夷人谈夷地”、“以西洋人谈西洋”，便可揭示出该书“以译代作”的实质。 

王韬的《普法战纪》也应属于“以译代作”之类，该书开始写于普法战争爆发不久的 1870年，写成 
一

篇，即送香港的《华字 日报》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将这些文稿编辑成书，初版于 1873年，为十四卷 

本，后又有扩充，成二十卷本(1886年、1895年出版第 2版、第 3版)。该书材料的主要来源有三：据 

王韬自述，“大抵取资于日报(指外国报纸)者十之三”；“为张君芝轩所口译者十之四五”；“得之他处 

① 《音乐小杂志》系李叔同1906年 2月在 日本创办的刊物。创刊号上所刊登的《春郊赛跑》，署名“息霜”，即李叔同的笔名。参 

见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66页。 

⑦ 四洲，即四大洲，古印度传说，传人中国后为佛经所采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 ·序》云：“七金山外，乃咸海也，海中可居者， 

大略有四洲焉。” 

③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国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 

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 207页)按，在《海国图志》所引资料总量中，外国资料约占 

75 。 

④ 主要有意大利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比利时南怀仁的《坤舆图说》(1670)，瑞士滑达尔的《滑达尔各国律例》(1758)，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的《华事夷言》(1836)，美国稀理哲的《地球图说》(1848)，德国郭实腊的《贸易通志》(184o)，美国裨治 

文的《美理哥志略》(1838)，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838)，英国马利逊的《外国史略》(1838)、《澳门月报》，以及 

正文中提到的《外国地理备考》和《万国地理全图集》等。 

⑤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 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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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之二三”①。可以说，王韬《普法战纪》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外国报纸和国外有关著作的译 

文。这些译文的主要提供者是精通外语的张宗良(字芝轩)和陈言(字霭廷)。王韬的《普法战纪》基 

本上是在张、陈二氏所译外文资料基础上编写的。 

王韬的另一本《法 国志略》，它的最初蓝本是 曾任江苏巡抚丁 日昌的《地球图说 》，该书是 自美国 

人的著作而译入的文本，“其书自米利亚(即美国)人原本译出，识小略大，多所遗漏”②。丁日昌请王 

韬审订，王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将此书析为六卷，题名《法国图说》，1882年在香港出版。此后，王 

韬又增补新资料，如日本史学家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和冈千仞《法兰西志》中的日文资料，以及 1890 

年代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还有在华传教士的私人著述和有关中外文报刊资料，将《法 

国志略》增补为二十四卷本，题名《重订法国志略》。但考察这部《法国志略》的资料来源，其蓝本《地 

球图说》系翻译自美国人的著作，中间经过王韬的两次编辑、修订，其功自不可磨灭；但其所增补、引 

用的资料主要还是英美在华传教士的著述、当时的外文报刊，以及经日本中转站而来的西方的历史 

资料。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将王韬的《法国志略》也视为“以译代作”，似乎亦无不可③。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知识界的刺激极大，弹丸之地的日本竞打败了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泱 

泱大国。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认同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并试图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文化。当 

时的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翻译日本书籍是学习西方的捷径。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 

说：“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梁启超说：“泰 

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④，再转译为汉文，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20世纪初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为了向中国知识界介绍西方思想，先后写了很多论著。这里仅 以梁氏为 

例，在他写的文章中虽署名梁启超著，但许多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或转述的日本人的译文，如上 

面提到的梁启超写的《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和《卢梭学案》，其材料均源于日本学者中江兆 

民(1847—1901)译的西方哲学史著作《理学沿革史》⑤。梁启超出于思想启蒙的目的，通过 日本“中 

介”摄取西方思想文化，已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此处梁氏三《学案》只是举例，类此者还有若干⑥，亦 

可归入“以译代作”的写作模式。 

为什么在近代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中会出现“以译代作”现象及其写作模式呢?究其原因，大 

体有如下几点： 

第一，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需求。在近代初期，遭遇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入侵，中国面临 

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在此历史语境中，少数有志之士已感悟到要想“御夷”、“制夷”必先了解西方、认 

识西方，而此时的中国学界恰恰又缺乏西方列强的文献资料，于是少数睁眼看世界的知识精英(如林 

则徐、魏源、徐继畲、王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勇敢地冲破传统的夷狄观念，开始 自觉地利用 

西方的资料(通过精通外语 的华人和来华 的西方传教士翻译 的中文资料)，著 书立说 ，以警 醒国人 。 

林则徐的《四洲志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均属此种情况 。 

第二，中国有翻译、传播西学的传统。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传人中国。所谓“明末清初”，主要指 

公元 16世纪后期、l7世纪和 18世纪前期约两百年的历史。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较 

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以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汤若望(1591—1666)、南怀仁 

① 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 106页。 

② 王韬：《法国图说序》，《搜园文录外编》卷八，此处引自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l994年， 

第 331页 。 

③ 王韬的西方史地著作，除上面已提到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外，尚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西古史》、《西事 

凡》、《西学原始考》、《四溟补乘》等，均可视为“以译代作”之例。 

④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第 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54页。 

⑤ Alfred Fouill4e，Histoirede la Philosophie(1875)，见《中村兆民全集》第 5、6卷，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 

⑥ 除以上所列三篇外 ，尚有《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得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 

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 15l、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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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1688)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如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 

(1565—1630)、王徵(1571—1644)等人合作，通过译书介绍西方科学。当时的译书过程是先由传教士 

将西书口译成汉语 ，再由中国学者根据口译写成中文(有的还要再“润色”)，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 

“西译中述”。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1607)，艾儒略与杨廷筠(1557—1627)合译的 

《职方外纪》(1623)，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1626)即属此类。以上这类翻译文本虽然主要 

根据传教士的口译，但肯定也渗入了中国这些博学之士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译成的汉语 

文本也有几分类似于“以译代作”。但因为这类文本的主创者(著者)是外国学者，所以我们还不能称之 

为“以译代作”。但近代以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王韬的《普法战纪》，乃至梁启超 

的《卢梭学案》等，这些著作虽然也用了外国人翻译的资料和图表，但其文本整体已寓有编著者明确的写 

作意图，所要传达的思想观念及其价值判断，故笔者把它们称为近代史地著作中的“以译代作”。 

第三，随着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外国小说中西方女郎的浪漫多情、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侦探小 

说中的惊险神秘、悬念丛生，科幻小说中的神奇脆异、变幻莫测，深深地吸引着中国读者，尤其是素性 

温柔多情、向往传奇神话的女性接受主体，由喜爱外国小说进而萌生了模仿、学习外国小说的强烈欲 

望，在创作中她们开始还属于借鉴、模仿西洋小说的某些艺术手法(如倒叙、心理描写)，进而发展到 

从汲取西方先进思想、叙事模式到表现技巧等全方位的学习、置换，这就是女性小说中“以译代作”产 

生的根源 。 

第四，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变革、新形式的产生大多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民间 

文学的影响，如古代诗歌中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词、散曲的出现；二是外国文学的影响①。在中 

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2O世纪初的女性小说、“五四”新诗、近代现代话剧，它们的诞生和成 

长均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以译代作”的出现，正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知识精英对强势 

的外国文学／文化影响中国本土文学／文化的回应。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揭示我们：在文学发展中，没 

有外界的冲击力，就难以产生重大的变革。“以译代作”现象的产生正是西方文学／文化这一外力冲 

击的结果。 

上面笔者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创作并推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以译代作”现象作 

了历时性的梳理，并论述了它的文本形态及其主要特点，从而探讨了“以译代作”现象产生的社会语 

境和文学因素。现在我们再回到论文的正题上来。20世纪第二个十年(1910—1919)女性小说中所 

出现的“以译代作”现象，既是女性作家通过阅读源语文本汲取外国文学营养的一种特殊的学习手 

段，又是在西方文化／文学冲击下文学自身所发生的变化和创新。“五四”之后，随着一代才女卢隐 

(1899—1934)、白薇(1894—1987)、冯沅君(1900—1974)、冰心(1900—1999)、凌叔华(1904—1990)等 

人的出现，“写我自己的生活”(卢隐语)成为当时女性小说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以译代作”也完成了 

它的使命，像太阳升起后的晨星隐退了。但“以译代作”的出现，在女性小说初期，它开拓了女性小说 

的视野，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对女性小说的成长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女性小说发展史上 

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地位。对于这个至今尚未有人触及的文学现象，笔者希望能引起女性文学研 

究者和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的写作，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学界诸位方家的指正!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 ·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 6卷，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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